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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城区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多证合一行政许可
服

务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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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城区药品零售企业

“多证合一”简要流程
办理同时经营药品、医疗器械、食品两种以上经营项目的药品零售企业“多证合一”行政许可事项简要流程。

1、申报

    药品零售企业在我局网站的办事指南，下载所需要办理的“多证合一”《药品经营许可证》各类申请表和申请资料目录表，再按各类申请表要求填写并打印，同时按“申请资料目录表”要求准备好申报资料并按目录顺序排序，申报材料送株洲市政务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窗口办理。

2、受理

株洲市政务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窗口受理并初步审查药品零售企业申报资料，材料齐全的1日内送市局药品市场科。

3、审核

    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市场科对“药品零售企业多证合一”申报资料进行再次审核，符合规定的，药品市场科应按市局工作原则组织直属四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对申请的多个经营项目实行一次性现场集中检查、验收，并出具评定结论。

4、决定

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管领导对符合规定的药品零售企业核定批准发放“多证合一”《药品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规定的药品零售企业核定批准不发放“多证合一”《药品经营许可证》。
5、办结发证

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市场科根据领导许可审批决定负责告知并发放药品零售企业“多证合一”许可决定书或不予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的要出具书面告知书并说明理由。如给予许可，株洲市政务中心食品药品窗口10日内办理发放许可证。

“多证合一”《药品经营许可证》对外承诺办结时限：

筹建核发许可办结：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新发延续许可办结：承诺时限45个工作日；

变更许可办结：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变更事项如需现场核查按新发办理时限走流程）。
   以上对外承诺办结许可时限均不包括听证、专家评审、限期整改等特别程序。
“多证合一”是对同时经营药品、医疗器械、食品两个以上项目的药品经营零售企业，将原来分别核发单一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改为只按要求最高的药品经营项目核发一个许可证，即《药品经营许可证》并在许可证经营范围中注明兼营其他（即医疗器械或食品）经营项目。

特别提醒：

   5-6月集中换发药品零售连锁公司“多证合一”《药品经营许可证》，由连锁总部统一来我局办理。7月份换发药品零售单体店“多证合一”《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零售企业按时间节点，只需将原发放的各许可证正、副本原件送至株洲市政务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窗口，统一换发“多证合一”新证，其许可内容与原证一致，保持不变。8月31日前完成换发”多证合一“许可证工作。
联系方式：
株洲市食药监局投诉举报电话：12331

株洲市政务中心食药监局窗口电话：28680855

株洲市食药监局药品市场科咨询电话：28687956   28687519

